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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级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为落实《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19 年度省级专项资金绩效

评价的通知》（湘财绩〔2020〕3 号）要求，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

局对2019年度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级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

进行了部署，按要求开展了绩效自评，现将有关自评情况报告如

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2019 年是新组建的省药品监管局开局之年，为确保湖南省公

众用药安全有效，预防区域性、系统性药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

省药品监管局制定了2019年药品监管及医疗器械监测专项绩效目

标。

专项资金的总体绩效目标为：（1）实施药械化安全战略，确

保人民群众用药用械安全，完善和加强药品（含医疗器械、化妆

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2）继续推进“智慧药监”信息化工程

项目建设，进一步完善药品安全监管数据中心建设，提升监管能

力和水平；（3）推行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实现药品网格化监管；

（4）坚持产管并重，标本兼治，加快健全责任管理体系、法规标

准体系、产品追溯体和社会共治体系，全面提升药品安全监管执

法能力、技术支撑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5）加强培训，维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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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检查员队伍稳定性，不断提高监管人员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

提升监管、检查装备能力；（6）实施药品安全放心工程，完善对

网络销售等新业态的监管，强化药品安全综合治理，加强重点品

种的治理力度。

（二）项目立项依据

为合理保障项目资金的有效使用，落实预算绩效管理要求，

我局项目立项严格依据“十三五”国家药品安全规划、湖南省“十

三五”食品药品安全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注册管理办法》、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药品经营质量管理

规范认证管理办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文件精神要

求设立。

（三）项目实施的主要内容

1、开展药械化抽验项目：注重收集、分析、研判各种药品风

险信息，根据本地区监管实际和需求，结合国家药品抽验计划，

按照目标一致、相互衔接、避免重复、扩大覆盖面的原则，制定

省级药品抽验计划，发现重大的、高风险的、跨区域的药品质量

安全问题,并及时发布抽验信息。

2、加强药械化安全监督检查：对全省组织开展飞行检查和专

项检查,加大药械化日常监管力度，药品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严

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保障用药用械安全。

3、推进药品监管能力建设：（1）对省、市、县三级明确培

训任务，分级分类实施培训，指导市州实施辖区内年度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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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效果评价工作。搭建网络培训平台,提升培训效果。重点开展药

品、化妆品、医疗器械检查员的职业化培训；（2）推进“智慧药

监”信息化工程项目建设，完善行政执法、日常监管、检验检测、

应急管理、内部管理和公共服务六大应用系统建设，完善药品安

全监管数据；（3）提升药械化检验检测能力，扩大检验检测范围。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评价目的

通过绩效自评，反映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及取得的效果，

总结项目管理、资金管理的经验，发现专项资金使用、项目管理

中需改进的问题，为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的规范化管理、完善预

算编制、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二）绩效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按照科学可行的要求，严格执行规定的评

价程序，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2.公正公开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规范为准绳，真实、客

观、公正评价项目绩效；

3.绩效相关原则：围绕资金支出与其产出进行评价，反映支

出和产出之间的绩效对应关系。

（三）评价标准

1.计划标准：指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作

为评价标准。

2.行业标准：指参照国家公布的行业指标数据制定的评价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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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3.历史标准：指参照历史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为体现绩效

改进的原则，在可实现的条件下应当确定相对较高的评价标准。

4.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确认或认可的其他标准。

（四）评价方法

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比较法，总分由各项指标得分

汇总形成。

定量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与年初指标值相比，完成

指标值的，记该指标所赋全部分值；对完成值高于指标值较多的，

要分析原因，如果是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的，要按

照偏离度适度调减分值；未完成指标值的，按照完成值与指标值

的比例记分。

（五）绩效评价指标设置情况

绩效评价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预算执行率和绩效目

标一级指标权重设置为: 预算执行率 10%、产出指标 50%、效益指

标 30%、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

（六）评价工作过程

为确保绩效评价工作优质高效完成，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

开展 2019 年度省级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的通知》（湘财绩〔2020〕

3 号）的要求，下发《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规划财务处关于

开展2019年度省级药品监管及医疗器械监测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

作的通知》（湘药监综财函〔2020〕18 号）文，组织省级专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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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使用单位和省级任务实施单位开展自评工作，了解专项资金年

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以及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由省局综合和规划财务处与湖南财正会计师事务所共同成立

项目绩效评价小组，根据年初提交财政绩效指标数据对项目实施

单位报送的绩效材料进行收集、汇总、分析本年度专项目标的实

施情况、专项资金的管理情况以及专项实施后的效益情况、项目

实施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汇总分析。

三、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到位情况

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9 年省级专项资金 2950 万元，实

际到位 2950 万元(年初部门预算安排 1693 万元，二次分配额度为

1257 万元），年中因政策性调整压缩单位一般性支出，年初部门

预算资金调减 115.49 万元，2019 年度省级专项实际可使用资金为

2834.51 万元。

（二）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全年专项工作的顺利完成，省

局统筹了中央及省级资金，用于专项工作的开展。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实际已使用资金 3389.02 万元，其中：省级专项资金

1682.24 万元，统筹安排使用上年结余资金 815.10 万元，使用本

年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891.68 万元，本年专项资金的执行率为

59.35%，实际用于专项工作的资金使用率为 119.56%。具体详情请

见下表：

2019 年度省级专项资金使用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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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1、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保障资金使用规范性

根据《财政部 市场监管总局 药监局关于印发<食品药品监管

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行[2019]98 号），制定了《湖

南省药品监管及医疗器械监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该办法对中

央及省级通过专项安排的资金，由省财政厅和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共同管理，支持用于保障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执法，促

进药品监管事业发展的专项资金实施管理，并规定了专项资金“统

单位 项目名称

本年
预算
金额

年中预
算调整
后金额

上年度
结余支
出金额

中央专
项 2019
年支出
金额

省级专
项 2019
年支出
金额

本年实际
使用金额

本年度专
项资金使

用率

合计

2950.0

0
2834.51 815.10 891.68 1682.24 3389.03 119.56%

省局本级
药械化安全监

管专项
800.00 800.00 - - 75.62 75.62 9.45%

湖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药品抽验 150.00 114.89 - 88.11 98.96 187.07 162.83%

湖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药品检验检测 45.00 27.15 504.96 594.08 27.15 1126.19 4148.03%

湖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化妆品抽验 50.00 40.92 98.98 11.24 34.78 145.00 354.35%

湖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省级药品抽验 242.00 188.55 0.24 29.78 - 30.02 15.92%

湖南省食品药品
安全信息中心

智慧食药监运
维保障

213.00 213.00 170.75 - 103.92 274.67 128.95%

湖南省食品药品
安全信息中心

智慧食药监建
设

700.00 700.00 30.30 - 700.00 730.30 104.33%

湖南省食品药品
安全信息中心

智慧食药监建
设

100.00 100.00 - - - -

湖南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培训

中心

药监系统队伍
能力建设

215.00 215.00 - 168.47 207.33 375.80 174.79%

湖南省医疗器械
检验检测所

医疗器械检验
检测

135.00 135.00 - - 134.49 134.49 99.62%

湖南省医疗器械
检验检测所

检验检测能力
建设

300.00 300.00 9.87 - 300.00 309.87 103.29%



7

筹安排、突出重点、专款专用、注重效益”的原则，确保专项资

金使用的规范、安全和高效。《湖南省药品监管及医疗器械监测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做出的明确规定，要

求各项目单位在收到专项资金的安排后，专款专用，专项核算，

不得用于基本建设、抵充行政事业经费、偿还债务、捐赠赞助、

对外投资，不得用于单位工资福利支出。

根据目前自评的情况，从总体上看，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各项

目资金使用单位按照《湖南省药品监管及医疗器械监测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 》有关财务管理制度规范使用资金，对专项补助经费都

能做到专款专用，未发现有专项资金挤占挪用现象。

2、统筹整合保障重点，推动资金有效分配

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省级财政专项资

金分配审批管理办法的通知，《湘政发〔2015〕90》号文中分配

原则第二条：统筹整合，保障重点。根据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重

要决策、重点工程和重大规划，通过部门内部整合和跨部门整合

等方式，将资金性质和使用方法相同的中央补助专项资金和省级

财政安排的专项资金统筹使用，形成合力，努力将公共资源配置

到最需要的领域和环节，避免重复建设和撒“胡椒面”。确保资

金用之有法、用之有度、用之有效、发挥了财政资金的最大效益。

四、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项目实施主要以“工作重点、项目实施计划、项目实施方案”

为抓手，引导项目实施。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机构改革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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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内控体系建设，完善和修订了《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务会

议制度》、《省药品监管局监管工作情况周报制度》、《湖南省

药品监督管理局财务管理办法》、《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机关

项目采购管理办法》、《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机关资产管理制

度》、《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劳务派遣员工薪酬管理规定》等

内部管理制度，为项目的具体实施提供有效制度规范，合理保证

项目的组织实施。

五、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一）药械化抽验项目实施情况

1.抽验计划安排情况

为全面掌握我省药械安全状况，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用药用械

安全问题，有效防控系统性、区域性和行业性安全风险，保障省

级药品及医疗器械抽验任务的有效实施，2019年制定《湖南省2019

年省级药品监督抽检计划》、《湖南省 2019 年省级医疗器械监督

抽检计划》和《湖南省 2019 年省级化妆品监督抽检计划》，其中：

（1）药品监督抽检计划安排 2700 批次，其中：中西成药生

产环节监督抽检 300 批次，流通环节监督抽检 1400 批次，中药材

及饮片监督抽检 570 批次，专项监督抽检 330 批次；

（2）化妆品监督抽检计划安排 200 批次，其中：本省生产企

业抽检计划 60 批次，流通和使用环节抽检计划 140 批次，对本省

化妆品生产企业在生产的品种进行全覆盖抽检，行刑衔接和日常

监管抽检批次数按实际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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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医疗器械监督抽检计划安排 308 批次，针对 9 类医疗器

械产品进行抽检行刑衔接批次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2.抽验计划完成情况

2019 年度药品及医疗器械抽检计划由省药品检验研究院及各

市州共同完成。各市州抽检经费由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采用中央资

金统筹方式安排下拨，省药品检验研究院及各市州抽检情况如下：

1、（1）由省药品检验研究院与全省 14 个市州承检机构共同

完成药品监督抽样 2705 批次，完成计划（2700 批）的 100.1%，

具体详情请见下表：

全省各承检机构完成检验情况

所抽样品经检验结果符合规定 2599 批，不符合规定 106 批。

其中：化学药品（包含抗生素、生化药类别品种）抽检 1166 批，

不合格 7 批次，合格率为 99.3%；中成药抽检 869 批，不合格 25

检验单位 完成批次 计划批次 完成率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734 730 100.5

常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30 130 100.0

郴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130 130 100.0

衡阳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240 240 100.0

娄底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所 130 130 100.0

邵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70 170 100.0

湘潭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30 130 100.0

湘西州食品药品检验所 130 130 100.0

益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30 130 100.0

永州市药品检验所 260 260 100.0

岳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31 130 100.8

张家界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30 130 100.0

株洲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30 130 100.0

怀化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30 130 100.0

总计 2705 2700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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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合格率为 97.1%；中药饮片抽检 670 批，不合格 74 批次，

合格率为 88.9%。

（2）2019 年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完成化妆品监督抽样 200

批次，共检测 9 类化妆品，具体详情请见下表：

全省各承检机构完成检验情况

所抽样品经检验结果符合规定 194 批，不合格产品 6 批次，

其中：护肤类不合格样品 3 批，染发类不合格样品 3 批，均存在

标签标识与实际检出成分不符的问题，问题样品发现率为 3.0%。

（3）由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所在全省 14 个市州局的积极配

合下，共同完成抽检手动轮椅车、电子体温计、病人监护仪、一

次性使用输液器（带针）等医疗器械共 9 个品种共 296 批次，具

体详情请见下表：

全省各市局到样完成检验情况

序号 市州 计划批次 完成批次 完成率

序号 类别
抽样环节 合格批次 合格率（%）

生产 流通使用 生产 流通使用 生产 流通使用

1 护肤类（宣称婴幼儿使用） 5 27 5 27 100 100

2 护肤类（面膜类） 7 23 7 23 100 100

3 护肤类（其它） 30 11 27 11 90.0 100

4 祛斑/美白类 0 25 0 25 100 100

5 祛痘/抗粉刺类 2 18 2 18 100 100

6 发用类 6 13 6 13 100 100

7 染发类 1 19 1 16 100 84.2

8 育发类 4 4 4 4 100 100

9 其它类 5 0 5 0 100 -

合计 62 138 59 135 100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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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 计划批次 完成批次 完成率

1 长沙 21 21 100.0%

2 株洲 23 22 95.7%

3 湘潭 21 21 100.0%

4 衡阳 23 22 95.7%

5 邵阳 18 18 100.0%

6 岳阳 15 15 100.0%

7 常德 18 19 105.6%

8 张家界 20 20 100.0%

9 益阳 21 21 100.0%

10 郴州 21 21 100.0%

11 永州 19 18 94.7%

12 怀化 21 21 100.0%

13 娄底 21 21 100.0%

14 湘西州 16 16 100.0%

15 省器械所 30 20 66.7%

小计 308 296 96.1%

所抽样品经检验结果符合规定 288 批，不合格样品共 8 批次，

不合格率为 2.7%。其中：抽检 158 批无源类产品中，4 批不合格，

不合格产品为 4 批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抽检 138 批有源产品中，

4 批不合格，其中电子体温计 3 批，电子血压计 1 批。

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所编制《2019 年湖南省医疗器械监督抽

检质量分析报告》，对比往年的抽检情况，部分品种的抽样数量

和合格率均有所提高，不断加强监管力度的情况下，产品质量有

所提升。

（二）药械化质量安全监管项目实施情况

1.药品经营环节质量安全监管

去年年底到今年 3 月，全面开展药品流通安全风险隐患大排

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全省 420 家批发企业、130 家药品零售连锁企

业完成自查，共排查各类风险隐患 2000 余条。年初下发《湖南省



12

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湖南省 2019 年特殊药品和专管药品流

通监督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湘药监发〔2019〕5 号），提出

监督检查“全覆盖”要求。截至年底，已完成对麻醉药品、第一

类精神药品区域性批发企业检查 52 家次，检查覆盖率达 251%；对

第二类精神药品经营企业检查 74 家次，检查覆盖率达 150%。各市

州局共开展飞行检查 14 次，检查药品零售企业 298 家，立案 55

起，撤销 GSP 证书 18 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167 份。今年重点

对近两年检查发现问题较多的小药店、小诊所展开专项检查，着

力整治非法渠道购进、非法回收药品、未按要求储存药品、销售

假劣药品、执业药师挂靠等违法行为。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全

省共组织检查药品批发企业、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含总部和门店）、

零售药店、个体诊所 39166 家次，出动检查人员 28974 人次。

2.药品生产环节质量安全监管

科学制定隐患清单，严格培训确保质量，自查自纠严排风险，

全省207家药品生产企业发现风险隐患1086个，整改落实企业207

家。省市两级监管部门共出动 593 人次检查药品生产企业 219 家

次，排查风险隐患 1055 条，责令整改 80 家次。组织开展药品生

产企业集中整治百日行动，共选派药品 GMP 检查员 450 余人次，

分 13 次集中现场检查 93 家药品制剂生产企业，核查 269 个品种，

依法收回 1 张药品 GMP 证书，要求 1 家企业停产改正，发现 93 家

存在缺陷 949 个，对每家企业提出了具体改正要求，并对 13 家企

业进行了整改复查。

3.医疗器械质量安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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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要求对二、三类生产企业检查覆盖率达 50%以上。我

省二、三类生产企业共有 266 家。截至 2019 年 11 月底，共对 136

家二、三类生产企业进行了监督检查。各市州局分别对 262 家一

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开展了监督检查，省局集中对长沙市 93 家第

一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开展了监督检查。监督检查重点抽查了 742

个品种，共发现违法违规问题 517 条，违反安全生产问题 4 条，

涉嫌问题线索 3 条。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进一步加强无

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监督检查的通知》，制定了湖南省无菌和植

入性医疗器械监督检查专项方案。省局对全省 62 家无菌和植入性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进行了全覆盖检查，共发现安全生产风险有关

问题 123 条，生产质量管理规范问题 485 条，对 11 家存在问题较

严重的生产企业法人召开了集体约谈。各市州属地共检查经营企

业 5317 家次，发现违法违规问题线索 2252 条，立案 283 起，罚

款 451.14 万元，停业 10 家，责令整改 457 家，约谈经营企业 325

家。

4.化妆品质量安全监管

制定并下发了《2019 年湖南省化妆品生产监督检查百日行动

实施方案》，重点检查各市州化妆品生产企业日常监管工作情况、

排查风险隐患、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落实化妆品生产企业主体责

任等情况。组织开展了 20 家化妆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百日行动，

责令暂停生产 1 家，对 19 家发现问题的化妆品生产企业下发责令

改正通知书并进行了网上公示。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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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化妆品“线上净网线下清源”风险排查处置工作的通知》（药

监综妆〔2019〕39 号）精神，2019 年 5 月至 8 月，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了为期 4 个月的化妆品“线上净网线下清源”风险排查处置

工作，排查处置化妆品网络销售市场安全风险，督促化妆品网络

销售者和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落实化妆品经营者主体责

任。全省共对 28 家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及 313 家化妆品网

络销售者开展了净网清源行动，共清理产品 830 件，清理违法产

品信息数量 69 件。

（三）完成“智慧食药监”（一期）规划，推进信息化建设

1.顺应机构改革新形势，做好信息化技术支撑保障。随着全

省机构改革的逐步推进，积极配合做好相关技术支撑和保障工作，

确保各项工作不停顿、质量不降低。2019 年完成了信息网络结构

调整改造，顺利实现与省市场监管局政务外网的联通，协助省市

场监管局实现与国家药监局专网的对接，完成各市、县局电子政

务专网设备迁移，配合政务中心完成省药监局政务大厅搬迁工作，

保证了改革期间行政审批和监管工作的稳定开展。

2.全力推进信息化项目建设，业务监管实现信息化全覆盖。

在全面完成“智慧食药监”工程（一期）规划目标任务的基础上，

对特殊药品监管系统的升级改造，新增批发企业的日常监管和手

机 App 等功能模块，进一步强化了特殊药品监管能力。升级改造

稽查办案管理系统，根据国家药品监管局和省市场监管局要求，

调整执法办案文书，新增和完善统计分析和分类查询功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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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办案全程文字和音视频记录功能，该项目成功入选 2019 年度

国家药品监管局智慧监管典型案例。

3.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安全保障，信息化基础水平明显提升。

对省局中心机房设备进行淘汰更换，更新了服务器、数据存储等

设施设备，实现新旧 UPS 双机运行，机房网络设备稳定性和用电

安全水平得以改善。通过对省局视频监控系统的升级改造，完善

了人脸识别功能，改善了与“天网”线路连接的稳定性，提高了

机关大楼的综合治理安保能力。以国家正版软件检查为契机，实

现了机关办公电脑正版软件全覆盖，增强了版权保护意识，弥补

了盗版软件带来的缺陷和漏洞风险，同时完善了机关设备采购、

资产管理机制。

4.持续推进电子政务工作，不断提高“互联网+政务服务”水

平。坚决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不断完善省局行政审批

系统，所有许可事项全部网上办理，改进医疗器械审评审批流程，

推进统一身份认证、“先照后证”、“证照分离”工作改革，按

时完成“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部署，解决了用户多点登陆、统

一认证的技术难题，圆满完成与省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

化平台和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的技术对接。

（四）提升检验检测能力，扩大检验检测范围

2019 年湖南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所采购检验设备 32 台（麻醉

机和呼吸管路测试设备 6 台、专用设备 10 台、省级医疗器械抽验

设备 16 台），2019 年湖南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所共发出报告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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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其中医疗器械 1017 批，药包材 4 批，能力验证/比对试验 7

批，检验总批次较 2018 年增加了 18.0%；扩项相关的模拟检验和

现场试验总批次为 92 批，较去年 37 批增加了 148.6%；医疗器械

检验总批次增加了 24.5%，其中注册检验批次增幅较大，增加了

76.2%，检验检测能力得到明显提升，检验检测范围明显扩大。

（五）制定培训计划，提升监管队伍能力

1.以药品监管事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及时抓好各项工作着眼

于解决药品监管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在医疗器械检查员培

训中以基层监管突出问题为导向，在培训内容上以日常监督检查

实景拍摄视频讲解，并加入模拟实训环节，优化培训内容，创新

培训方式，全年完成各类培训（讲座）班 27 期，培训人数 6275

人次。

2.在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现代化培训手段下，开发培

训全流程手机客户端，全年录制了检查员和药械化监管业务课程

70 余节，极大的充实了专业课件储备，为下一步全系统专业网络

教育培训全覆盖奠定了坚实基础。后启用“湖南省药师教育管理

平台”，进一步规范药师继续教育和考前辅导，用规范的办学行

为、过硬的教学质量和良好的育人形象，推动执业药师继续教育

工作持续健康发展。“平台”运行至今，现已完成继续发教育人

数 20275 人次。

六、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项目设立期间，较好地履行了药品监管部门职能，通过开展

对全省药品及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使用环节的监管，多层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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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地发现药品及医疗器械质量问题，及时发布了药品及医疗器

械状况，药品及医疗器械的安全监管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综合上述绩效评价情况，我局 2019 年度药品安全监管及医疗

器械监测专项资金的管理在项目绩效目标、资金使用情况完成情

况方面总体执行情况较好，依据预算执行率、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这四方面进行

评价，综合评分为 92 分。

七、存在的问题

（一）预算绩效目标指标设置与实际执行有差距

由于 2019 年我局实施机构改革，受职能、人员和资金量调整

的影响，工作计划也随之进行了调整，而在 2018 年底编制项目的

绩效目标时，主要参照的是改革前的任务计划，因此体现为实际

完成的指标值与年初设置的绩效目标有差距，如：药品抽检批次

年度指标值为 0.43 万批次，本年实际完成药品抽检批次 0.27 万

批次；化妆品抽验批次 450 批次，本年度实际完成化妆品抽验 200

批次。

（二）专项资金绩效管理的意识还需进一步加强。

机构改革后市县级的药品监管工作整合到市场监管部门，新

部门对专项资金绩效管理的接受程度不一，管理水平大相径庭，

有很多单位之前从未开展过这项工作，目标的制定没有对应资金

安排的项目内容，项目的实施情况笼统，不能如实反映专项资金

的绩效管理情况，体现为专项资金的效益性不强，达不到应有的

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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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偏低

2019 年编制年初预算时，新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虽已挂牌成立，

但因“三定”方案未出台，机构的职能未明确，在编制项目资金

预算时，由于没有历史数据可以参照且对当年要开展的具体任务

还不能准确把握，因此在项目资金安排上不存在不明晰、不准确

的问题。而在年中具体执行预算时，对上年结余、中央专项的进

行了统筹使用，因此导致当年预算的专项资金执行率偏低。

八、相关建议

（一）加强预算管理，强化绩效意识

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合理编制预算，避免资金闲置。绩效

目标设置为资金管理使用提供绩效导向和规划性目标，强化绩效

意识，为绩效评价提供合理的目标依据，是具体准确科学衡量项

目绩效的一个重要前提，通过这样的目标管理，将绩效评价由“事

后”延伸到预算的源头，增强预算绩效约束力及时发挥资金效益，

使财政资金安排更趋合理、有效，加强预算支出的全过程绩效管

理。进一步做好专项资金绩效管理的宣传和指导，组织各项目实

施单位科学合理地编制本区域的绩效目标，明确各项目目标的实

施要求，同时探索建立绩效指标管理体系，增加项目库和绩效指

标库管理，实现绩效管理的常态化。

（二）完善专项资金的管理制度

督促各项目实施单位建立并完善专项资金的管理制度，从制

度上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管理。从制度上规范项目立项管理、资金

分配管理、资金使用管理、绩效考核评价管理机制，规范财政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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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附件：1.2019 年省级专项资金支出绩效自评表

2.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和规划财务处关于开展

2019 年度省级药品监管及医疗器械监测专项资金绩

效评价工作的通知

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6 月 16 日


